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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
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
深环坪山责改字〔2025〕17号

名称：******

法定代表人姓名：******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******

住所：******

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3月10日、2025年3月11日对你单位进

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

2025年3月10日、2025年3月11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前往你单位

进行现场检查，检查发现你单位在 B 栋厂房 B2车间新增退镀工

艺，现场用 PP 阻燃板搭建了一个约3平方米的工位，工位上安装

有1个约80升容量的退镀槽（盛装浓硝酸）、1个约400升容量的

清洗槽（盛装清水），工位上方安装有集气罩。退镀工艺的工作

流程是将不合格的镀镍、镀铜的铝件放入退镀槽，用75%浓度的

浓硝酸褪去金属表面的镍、铜，接着将退镀后的铝件放入清洗槽

中用清水清洗，清洗后会产生含铜、镍污染物，最终，清洗废水

通过管道排放到废水处理站经处理后排放。另外，退镀工艺还会

产生废气，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和其他酸性废气通过管道引至楼

顶 DA007废气塔处理后排放。经调查，退镀工艺在2025年2月中

旬建设完成。根据《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备案管

理名录（2021年版）》规定，你单位新增的退镀工艺属于“三十、

金属制品业33|67.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336|审批类-有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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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、废气排放需要配套污染防治设施的”，应当编制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表报我局审查、批准后方可开工建设。经查，你单位

在建设退镀工艺前并未向我局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进行

审批。因此，你单位存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报生态环

境主管部门审查，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行为。

以上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：

1.2025年3月10日、2025年3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

检查（勘查）笔录、现场检查视频，2025年3月10日我局执法人

员制作的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《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评价审批和备案管理名录（2021年版）》的通知（以下简称“《名

录》”）打印件，证明你单位B栋厂房B2车间新增退镀工艺，按

照《名录》的要求，你单位新增退镀工艺应当编制建设项目环境

影响报告表报我局审批；

2.2025 年 3 月 11 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，证

明你单位于 2024 年 12 月开始购入退镀槽、清洗槽、安装 pp 板，

2025 年 2 月中旬建设完成；你单位在新增退镀工艺后没有编制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我局审批即开工建设；

3.2025年3月10日你单位提供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

（深环坪批[2014]153号）复印件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复

印件，2025年3月11日你单位提供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监测报告表，证明你单位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、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审查批复等材料中没有退镀工艺；

4.2025年3月10日你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、《深圳市

“三来一补”经营项目转型升级变更证明》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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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份证明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、受委托人

身份证复印件，证明你单位主体适格；

5.2025年3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制作的执法证复印件，证明

该案调查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两名执法人员实施。

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

例》第八条第一款“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广东省的规定对建

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，并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或者备

案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

后未予批准的，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。”的规定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“行

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

行为。”和《深圳经济特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》第三十六条

第一款第（一）项“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书、报告表未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查或者经审查后未予批

准，擅自开工建设的，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，根据

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，按照以下标准处以罚款，并可以责令恢复

原状：（一）属于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，处五万

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。”的规定，现责令你单位在十五日内

补办环评批复或在三日内主动拆除设备或恢复原状。

如上述违法行为属于应依法直接给予行政处罚的情形，则对

该行为的处罚不以整改结果为前提条件。

我局将自责令改正期限届满三十日内对你单位违法行为的

改正情况实施复查。若复查时发现你单位拒不改正的，我局可根

据违法行为依法采取法律赋予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管措施：1.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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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、省和特区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，对你单位实施按

日连续处罚；2.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六十三条

的规定，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

接责任人员予以行政拘留；3.依法采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

施。

你单位在我局实施复查前，可以向我局报告整改情况，并附

具相关证明材料。

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

内向深圳市人民政府或者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

也可以在收到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人：田彦，电话：0755-89661424

地址：深圳市坪山区金牛西路8号荣德大厦7楼711

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管理局

2025 年 5 月 9 日


